
宁波房地产调控政策“加码”
收紧离婚购房！调整二套房首付比例！今起实施

一、为什么要出台《关于进一步
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补充通知》？

2020年7月，我市加大了房地产
市场调控力度，发布房地产调控“十
条”新政，对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的
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
用。由于新政中的多个措施系在我
市首次实施，尚处于探索阶段，落实
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个别楼盘
投资客较多、部分特殊群体以落户和
离婚为手段投资炒房、利用赠与规避
限购限售政策等，影响了房地产市场
交易秩序的公平和稳定，亟须管理部
门予以明确监管规则。为切实解决
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结合当
前我市房地产市场实际，四部门联合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保持和促进我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补充通
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提出了4
方面有明确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着力
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中的现实问题，
持续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二、在强化住房购买资格管控
方面，主要针对哪些群体，有哪些管
控措施？

对于“落户即可购房”“离婚购
房”等问题，《补充通知》吸取了社会
意见，对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我市的
父母、离异单身人士购房进行限制
性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其合理居住
需求，限制其投资买房。

三、在加强购房合同更名管理
方面，有哪些特别措施？

按照我市商品房合同备案管理
相关规定，经合同各方同意，在不损
害第三方权益的前提下，新建商品
房买卖合同的购房人可以变更为配

偶、直系亲属，也可以变更为配偶双
方共有或配偶一方单独所有。我市
实施无房家庭优先认购新政后，有
可能会出现无房家庭认购成功后，
通过商品房合同更名将认购的住房
更名给父母或者成年子女，再次利
用无房家庭资格申请优先认购新建
商品住房等情况，有悖于“保障自住
需求”的政策本意。

为防止投资客利用无房家庭优
先认购资格认购商品住房后，通过
合同更名进行炒房，《补充通知》规
定“无房家庭优先认购新建商品住
房的，除增加购房人配偶或者变更
为购房人配偶外，不得办理商品房
买卖合同购房人变更备案手续”，禁
止无房家庭优先认购房源后，通过
合同更名给成年直系亲属等方式进
行炒房，有利于保障自住需求，也有
利于维护政策制度的公平公正性，
保障市场交易秩序稳定。

四、对于限售房产的赠与交易
提出限制条件，是出于什么考虑？

在限购限售政策执行过程中，
近期已出现规避限购限售政策的做
法：限购区域内的二手房交易中，房
屋所有权人先向交易对方赠与房产
所有权份额的1%（按照现行限购限
售政策，住房赠与中受赠方不需提
供限购证明且赠与的房屋不受限售
期间限制），在办理不动产登记后，
原所有权人及 1%份额的受赠人再
以共有权人份额转让的方式签订买
卖合同，完成该房屋剩余产权份额
的转让。为维护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和严肃性，《补充通知》规定“除配偶
或者直系亲属之间、产权共有人之
间赠与外，属于限售范围的住房在
限售期内不得办理房产赠与交易”。

记者 周科娜

●新政解读

坚决遏制投资炒房行为

昨日，市住建、资规、人民银行、银保监四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对当
前我市房地产调控措施进行进一步完善，坚持“房住
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补充通知》从强化住房购买资格管控、加强购房
合同更名及住房赠与交易管理、调整住房信贷首付比
例等四方面对7月6日调控新政进行了补充完善。《补
充通知》自12月11日起实施。

两类购买资格从严
《补充通知》要求，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满2年、离异单身

满2年的购房人，按照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政策和无房家庭
优先认购新建商品住房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我市未满2年，申请在限购区域内
购买一套住房，须满足以下条件：父母双方在海曙区、江北区、
镇海区、北仑区、鄞州区行政区域（以下简称“市五区”）无住房；
父母之一自购房之日起前三年内在本市连续缴纳24个月及以
上个人所得税（含零申报）或者社会保险。

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海曙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
鄞州区、奉化区行政区域（以下简称“市六区”）未满2年，申请在
市六区优先购买一套新建商品住房，须满足以下条件：父母双
方在市六区内无住房；父母之一近三年内在市六区已连续缴纳
24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

离异单身未满2年的购房人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住房或在市
六区申请优先认购新建商品住房的，须满足以下条件：本市户
籍购房人无住房，离异前家庭成员（配偶双方及未成年子女，下
同）在市五区只有一套或无住房的，可申请在限购区域内购买
一套住房；非本市户籍购房人离异前家庭成员在市五区无住
房，且购房人在购房之日起前三年内在本市已连续缴纳24个月
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的，可申请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一
套住房；市六区户籍购房人离异前家庭成员在市六区无住房
的，可申请无房家庭优先认购资格；非市六区户籍购房人离异
前家庭成员在市六区无住房，且购房人在购房之日起前三年内
在市六区已连续缴纳24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的，可申请市六区
无房家庭优先认购资格。

规范合同更名和住房赠与行为
为防止投资客利用无房家庭优先认购资格认购商品住房

后，通过合同更名进行炒房，《补充通知》规定，无房家庭优先认
购新建商品住房的，除增加购房人配偶或者变更为购房人配偶
外，不得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变更备案手续。

同时，加强住房赠与交易管理。对限售房产的赠与交易
提出限制条件，规定“除配偶或者直系亲属之间、产权共有人
之间赠与外，属于限售范围的住房在限售期内不得办理房产
赠与交易”。

调整二套房信贷首付比例
《补充通知》对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

定：市六区已有1套住房且相应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再次购
买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
60%；市六区已有1套住房且相应贷款已结清的居民家庭，再次
购买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
于40%。

“我们将始终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保障刚需、抑制炒房、
稳定预期，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记者 周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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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多家银行以及房
产中介处了解到，我市二套房首付
比例至少为4成。采访中各家银行
均表示，收到正式的新政文件后，会
严格按照文件内容执行相关政策。

通过房贷计算器，记者也算了
一笔账。假设一套住宅售价400万
元，购房者选择纯商业贷款，等额本

息30年还清，二套房房贷利率以
5.5%计算。如果首付比例40%，贷
款240万元，月供需13627元，如果
60%首付，贷款160万元，月供需
9085元。不过从首付金额上来看，
4成首付需160万元，6成首付需
240万元，两者相差80万。

记者 周雁

●算算房贷的账


